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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巴县长岭镇中药材精深加工建设项目(设施
设备采购)二次合同

甲方 (采购人) : 镇巴县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乙方 (中标供应商) :  安康德品商贸有限公司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及实施条例、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 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 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

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项目编号为 YSY2025-CG-020.1B1的

镇巴县长岭镇中药材精深加工建设项目(设施设备采购)二次项目
协商一致， 订立本合同 。

一、 下列合同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：
1.合同条款；

2.招标文件、 乙方的投标文件；

3.其他文件或材料： 口无， 口有；

1.合 同价格包括： 报价费用中包括本次采购中所涉及的费用：

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制造、 包装、 运输、 安装调试、 售后服务、

培训、 验收、 税金、 采购代理服务费等一切相关的所有费用。

2.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，不受市场价变化的影响，以最终交货

验收数量*固定单价进行结算。

3.付款方式： 双方签订合

二、 合同标的： 见后“附表 1” 。

三、 合 同总价 ：人 民币贰佰伍拾捌万肆仟陆佰叁拾元整
(¥ 2584630.00 )

同 2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

总价款的 30% ; 货物进场前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

40% ; 待 货物进场安装调试完毕并检验合格后， 甲方向乙方支付
3%待设施设备保质期3年结束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27%。剩

余给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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